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3年度虎小字第201號

原      告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訴訟代理人  陳建海  

            孫宏譯  

            吳俊賢  

被      告  張馨方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5,164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18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10.88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加給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95,164元為原告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與原告成立信用卡契約（下稱系爭信用

卡契約），向原告申辦領取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

-0000，下稱系爭信用卡）使用，依約被告得於特約商店記

帳消費，並應就使用系爭信用卡所生之債務，負全部給付責

任，且應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向原告全部清償或以循環信

用方式繳付最低應繳金額，逾期清償者，除喪失期限利益

外，各筆帳款應按所適用之分級循環信用利率（最高為年利

率15％）計算利息。又被告於民國112年9月3日曾以系爭信

用卡，於手機網路進行消費，在網路上填載系爭信用卡卡

號、有效期間、卡片背面驗證碼，原告依據信用卡約定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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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條，依被告於原告留存之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於112

年9月3日02時34分25秒及02時38分41秒發送信用卡3D認證密

碼進行信用卡驗證後，隨即支付購買商品，共計付新臺幣

（下同）95,164元（下稱系爭帳款），嗣被告致電原告客服

中心否認上開交易為其本人所為，惟被告自己曾在手機簡訊

上連結網址輸入系爭信用卡資料，系爭帳款亦是被告親自於

網路上刷卡消費，原告於特約商店請款時，已先行墊付，被

告應負清償系爭帳款之責。另原告曾向店家所屬收單銀行以

被告商品服務未獲得之理由，申請扣回系爭帳款，但收單銀

行回覆原告駁回申請，原告也已將結果電話通知被告。系爭

帳款是被告本人於網路上消費，不符合非本人或未授權的交

易爭議款處理要件，且被告欲執行系爭帳款刷卡時，原告以

簡訊發送至被告持有之手機門號，告知網路交易驗證密碼及

刷卡幣別金額與警語，原告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系

爭帳款自原告請求日至今均未獲清償，爰依兩造間之系爭信

用卡契約關係，請求被告清償系爭帳款及其利息等語。並聲

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5,1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88％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則以：被告於112年9月2日21時58分許收到手機簡

訊，得悉於臺灣之星有點數可以兌換獎品，就點選獎品兌換

家樂福禮券，但網頁顯示必須要支付100元及輸入信用卡資

料與個人資料，才能進行兌換，經被告輸入上開資料後不

久，就發現系爭信用卡被盜刷，當時被告並未看到原告傳送

的3D驗證碼簡訊，是被法院通知開庭，再查閱手機簡訊，才

發現原告當時有寄送5次驗證碼簡訊給我，但被告當時並未

輸入MOP（註：為澳門幣縮寫）的認證碼，只有輸入100元價

錢的認證碼，應是詐欺集團騙取被告之個人資料後，至購物

網站消費的，故系爭帳款應該是遭到詐欺集團之成員所盜

刷，不應由被告負清償系爭帳款之責任等語。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㈠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據其提出被告之信用卡申請書、3D驗證

碼發送記錄、信用卡約定條款、信用卡消費明細對帳單、調

扣文件等為憑（見本案卷第11至23頁、第37至46頁），而被

告對於其有向原告申請系爭信用卡使用，及其所有門號0000

000000號手機於112年9月3日2時34分及38分許，有收到原告

傳送3D交易認證碼之簡訊等事實並不爭執，惟否認系爭帳款

之交易行為為其所刷卡消費云云，並抗辯如上。

　㈡依雙方成立之信用卡約定條款第9條第1項(特殊交易)約定：

「依交易習慣或交易特殊性質，其係以郵購、電話訂購、傳

真、網際網路、行動裝置、自動販賣設備等其他類似方式訂

購商品、取得服務、代付費用而使用信卡付款，或使用信用

卡於自動化設備上預借現金等情形，玉山銀行得以密碼、電

話確認、收貨單上之簽名、郵寄憑證或其他得以辨識當事人

同一性及確認持卡人意思表示之方式代之，無須簽帳單或當

場簽名。」，故被告向原告申領信用卡使用應負有妥善保管

用於辨識持卡人同一性之交易密碼或其他辨識方式之義務。

　㈢被告自承其是於112年9月3日看見其手機簡訊，有紅利點數

即將到期，進而點擊該簡訊之連結網址，進入台灣之星（TS

TAR）網頁（應屬虛假網頁），點選可兌換之商品後，被要

求輸入信用卡與個人相關資料及支付100元，始輸入交易認

證碼，完成線上刷卡等情，已據其提出TSTAR簡訊、台灣之

星網頁（目前可兌換的商品）、請填寫兌換商品寄送地址及

信用卡支付（支付NT$100）之網頁等（見本案卷第59至63

頁）為佐，惟辯稱其當時所輸入之交易認證碼則是關於100

元刷卡之交易認證碼，並非系爭帳款之消費「MOP21240元」

及「MOP2840元」交易認證碼云云。然被告既能提出原告傳

送至其手機之系爭帳款「MOP21240元」及「MOP2840元」之

交易認證碼簡訊（見本案卷第69頁、第71頁），卻未能提出

其所稱100元交易認證碼之簡訊，且原告亦否認有傳送該100

元交易認證碼之簡訊至被告手機，則被告所稱其是輸入該10

0元之交易認證碼，已難認可信。且被告於上開台灣之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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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操作輸入系爭信用卡之卡號、有效期間、卡片背面驗證碼

等相關資料後，原告於同日02：34：02傳送網路交易驗證碼

簡訊：「請提防詐騙！勿將密碼提供他人或輸入不明網頁，

您使用玉山卡於網站消費MOP21240元，交易認證碼為30113

3，請十分鐘內完成認證」等語，及於同日02：38：41傳送

網路交易驗證碼簡訊：「請提防詐騙！勿將密碼提供他人或

輸入不明網頁，您使用玉山卡於網站消費MOP2840元，交易

認證碼為334832，請十分鐘內完成認證」等語至被告所使用

之0000000000門號手機，可知必須於收到原告傳送至被告該

手機之交易驗證碼，並於10分鐘內輪入該交易驗證碼，始得

完成網路線上刷卡消費交易，而可以取得該交易驗證碼之人

僅有被告一人，是本件顯然為被告或其授權之人已輸入原告

所傳送之上開2則驗證碼，始得以完成系爭帳款之2筆信用卡

消費交易。至於被告雖辯稱系爭帳款是遭到詐欺集團成員所

盜刷云云，惟其既未能舉證以實其說，亦屬難認可採。本件

既為被告本人或其授權之人輸入系爭信用卡所需輸入之網路

交易驗證碼，則依上開信用卡約定條款第9條第1項約定，被

告即應負擔系爭帳款之清償責任。

四、從而，原告依系爭信用卡約定條款，請求被告給付95,164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月18日（見本院卷第33

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10.88％計算之利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就訴訟適用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

訟法第436條之20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

第436條之23準用第436條第2項，適用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

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及第78條、第91條第3項規定，確

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1,000元（即原告所繳納之第一審裁判

費），命由被告負擔，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

定利率即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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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尾簡易庭　法　官　廖國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虎尾簡易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

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廖千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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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3年度虎小字第201號
原      告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訴訟代理人  陳建海  
            孫宏譯  
            吳俊賢  
被      告  張馨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5,164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10.88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95,164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與原告成立信用卡契約（下稱系爭信用卡契約），向原告申辦領取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下稱系爭信用卡）使用，依約被告得於特約商店記帳消費，並應就使用系爭信用卡所生之債務，負全部給付責任，且應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向原告全部清償或以循環信用方式繳付最低應繳金額，逾期清償者，除喪失期限利益外，各筆帳款應按所適用之分級循環信用利率（最高為年利率15％）計算利息。又被告於民國112年9月3日曾以系爭信用卡，於手機網路進行消費，在網路上填載系爭信用卡卡號、有效期間、卡片背面驗證碼，原告依據信用卡約定條款第9條，依被告於原告留存之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於112年9月3日02時34分25秒及02時38分41秒發送信用卡3D認證密碼進行信用卡驗證後，隨即支付購買商品，共計付新臺幣（下同）95,164元（下稱系爭帳款），嗣被告致電原告客服中心否認上開交易為其本人所為，惟被告自己曾在手機簡訊上連結網址輸入系爭信用卡資料，系爭帳款亦是被告親自於網路上刷卡消費，原告於特約商店請款時，已先行墊付，被告應負清償系爭帳款之責。另原告曾向店家所屬收單銀行以被告商品服務未獲得之理由，申請扣回系爭帳款，但收單銀行回覆原告駁回申請，原告也已將結果電話通知被告。系爭帳款是被告本人於網路上消費，不符合非本人或未授權的交易爭議款處理要件，且被告欲執行系爭帳款刷卡時，原告以簡訊發送至被告持有之手機門號，告知網路交易驗證密碼及刷卡幣別金額與警語，原告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系爭帳款自原告請求日至今均未獲清償，爰依兩造間之系爭信用卡契約關係，請求被告清償系爭帳款及其利息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5,1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88％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則以：被告於112年9月2日21時58分許收到手機簡訊，得悉於臺灣之星有點數可以兌換獎品，就點選獎品兌換家樂福禮券，但網頁顯示必須要支付100元及輸入信用卡資料與個人資料，才能進行兌換，經被告輸入上開資料後不久，就發現系爭信用卡被盜刷，當時被告並未看到原告傳送的3D驗證碼簡訊，是被法院通知開庭，再查閱手機簡訊，才發現原告當時有寄送5次驗證碼簡訊給我，但被告當時並未輸入MOP（註：為澳門幣縮寫）的認證碼，只有輸入100元價錢的認證碼，應是詐欺集團騙取被告之個人資料後，至購物網站消費的，故系爭帳款應該是遭到詐欺集團之成員所盜刷，不應由被告負清償系爭帳款之責任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據其提出被告之信用卡申請書、3D驗證碼發送記錄、信用卡約定條款、信用卡消費明細對帳單、調扣文件等為憑（見本案卷第11至23頁、第37至46頁），而被告對於其有向原告申請系爭信用卡使用，及其所有門號0000000000號手機於112年9月3日2時34分及38分許，有收到原告傳送3D交易認證碼之簡訊等事實並不爭執，惟否認系爭帳款之交易行為為其所刷卡消費云云，並抗辯如上。
　㈡依雙方成立之信用卡約定條款第9條第1項(特殊交易)約定：「依交易習慣或交易特殊性質，其係以郵購、電話訂購、傳真、網際網路、行動裝置、自動販賣設備等其他類似方式訂購商品、取得服務、代付費用而使用信卡付款，或使用信用卡於自動化設備上預借現金等情形，玉山銀行得以密碼、電話確認、收貨單上之簽名、郵寄憑證或其他得以辨識當事人同一性及確認持卡人意思表示之方式代之，無須簽帳單或當場簽名。」，故被告向原告申領信用卡使用應負有妥善保管用於辨識持卡人同一性之交易密碼或其他辨識方式之義務。
　㈢被告自承其是於112年9月3日看見其手機簡訊，有紅利點數即將到期，進而點擊該簡訊之連結網址，進入台灣之星（TSTAR）網頁（應屬虛假網頁），點選可兌換之商品後，被要求輸入信用卡與個人相關資料及支付100元，始輸入交易認證碼，完成線上刷卡等情，已據其提出TSTAR簡訊、台灣之星網頁（目前可兌換的商品）、請填寫兌換商品寄送地址及信用卡支付（支付NT$100）之網頁等（見本案卷第59至63頁）為佐，惟辯稱其當時所輸入之交易認證碼則是關於100元刷卡之交易認證碼，並非系爭帳款之消費「MOP21240元」及「MOP2840元」交易認證碼云云。然被告既能提出原告傳送至其手機之系爭帳款「MOP21240元」及「MOP2840元」之交易認證碼簡訊（見本案卷第69頁、第71頁），卻未能提出其所稱100元交易認證碼之簡訊，且原告亦否認有傳送該100元交易認證碼之簡訊至被告手機，則被告所稱其是輸入該100元之交易認證碼，已難認可信。且被告於上開台灣之星網頁操作輸入系爭信用卡之卡號、有效期間、卡片背面驗證碼等相關資料後，原告於同日02：34：02傳送網路交易驗證碼簡訊：「請提防詐騙！勿將密碼提供他人或輸入不明網頁，您使用玉山卡於網站消費MOP21240元，交易認證碼為301133，請十分鐘內完成認證」等語，及於同日02：38：41傳送網路交易驗證碼簡訊：「請提防詐騙！勿將密碼提供他人或輸入不明網頁，您使用玉山卡於網站消費MOP2840元，交易認證碼為334832，請十分鐘內完成認證」等語至被告所使用之0000000000門號手機，可知必須於收到原告傳送至被告該手機之交易驗證碼，並於10分鐘內輪入該交易驗證碼，始得完成網路線上刷卡消費交易，而可以取得該交易驗證碼之人僅有被告一人，是本件顯然為被告或其授權之人已輸入原告所傳送之上開2則驗證碼，始得以完成系爭帳款之2筆信用卡消費交易。至於被告雖辯稱系爭帳款是遭到詐欺集團成員所盜刷云云，惟其既未能舉證以實其說，亦屬難認可採。本件既為被告本人或其授權之人輸入系爭信用卡所需輸入之網路交易驗證碼，則依上開信用卡約定條款第9條第1項約定，被告即應負擔系爭帳款之清償責任。
四、從而，原告依系爭信用卡約定條款，請求被告給付95,1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月18日（見本院卷第3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10.88％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就訴訟適用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436條之23準用第436條第2項，適用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及第78條、第91條第3項規定，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1,000元（即原告所繳納之第一審裁判費），命由被告負擔，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即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虎尾簡易庭　法　官　廖國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虎尾簡易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
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廖千慧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3年度虎小字第201號
原      告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訴訟代理人  陳建海  
            孫宏譯  
            吳俊賢  
被      告  張馨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4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5,164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18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10.88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加給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95,164元為原告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與原告成立信用卡契約（下稱系爭信用
    卡契約），向原告申辦領取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
    -0000，下稱系爭信用卡）使用，依約被告得於特約商店記
    帳消費，並應就使用系爭信用卡所生之債務，負全部給付責
    任，且應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向原告全部清償或以循環信
    用方式繳付最低應繳金額，逾期清償者，除喪失期限利益外
    ，各筆帳款應按所適用之分級循環信用利率（最高為年利率
    15％）計算利息。又被告於民國112年9月3日曾以系爭信用卡
    ，於手機網路進行消費，在網路上填載系爭信用卡卡號、有
    效期間、卡片背面驗證碼，原告依據信用卡約定條款第9條
    ，依被告於原告留存之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於112年9月
    3日02時34分25秒及02時38分41秒發送信用卡3D認證密碼進
    行信用卡驗證後，隨即支付購買商品，共計付新臺幣（下同
    ）95,164元（下稱系爭帳款），嗣被告致電原告客服中心否
    認上開交易為其本人所為，惟被告自己曾在手機簡訊上連結
    網址輸入系爭信用卡資料，系爭帳款亦是被告親自於網路上
    刷卡消費，原告於特約商店請款時，已先行墊付，被告應負
    清償系爭帳款之責。另原告曾向店家所屬收單銀行以被告商
    品服務未獲得之理由，申請扣回系爭帳款，但收單銀行回覆
    原告駁回申請，原告也已將結果電話通知被告。系爭帳款是
    被告本人於網路上消費，不符合非本人或未授權的交易爭議
    款處理要件，且被告欲執行系爭帳款刷卡時，原告以簡訊發
    送至被告持有之手機門號，告知網路交易驗證密碼及刷卡幣
    別金額與警語，原告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系爭帳款
    自原告請求日至今均未獲清償，爰依兩造間之系爭信用卡契
    約關係，請求被告清償系爭帳款及其利息等語。並聲明：被
    告應給付原告95,1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10.88％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則以：被告於112年9月2日21時58分許收到手機簡
    訊，得悉於臺灣之星有點數可以兌換獎品，就點選獎品兌換
    家樂福禮券，但網頁顯示必須要支付100元及輸入信用卡資
    料與個人資料，才能進行兌換，經被告輸入上開資料後不久
    ，就發現系爭信用卡被盜刷，當時被告並未看到原告傳送的
    3D驗證碼簡訊，是被法院通知開庭，再查閱手機簡訊，才發
    現原告當時有寄送5次驗證碼簡訊給我，但被告當時並未輸
    入MOP（註：為澳門幣縮寫）的認證碼，只有輸入100元價錢
    的認證碼，應是詐欺集團騙取被告之個人資料後，至購物網
    站消費的，故系爭帳款應該是遭到詐欺集團之成員所盜刷，
    不應由被告負清償系爭帳款之責任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
    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據其提出被告之信用卡申請書、3D驗證
    碼發送記錄、信用卡約定條款、信用卡消費明細對帳單、調
    扣文件等為憑（見本案卷第11至23頁、第37至46頁），而被
    告對於其有向原告申請系爭信用卡使用，及其所有門號0000
    000000號手機於112年9月3日2時34分及38分許，有收到原告
    傳送3D交易認證碼之簡訊等事實並不爭執，惟否認系爭帳款
    之交易行為為其所刷卡消費云云，並抗辯如上。
　㈡依雙方成立之信用卡約定條款第9條第1項(特殊交易)約定：
    「依交易習慣或交易特殊性質，其係以郵購、電話訂購、傳
    真、網際網路、行動裝置、自動販賣設備等其他類似方式訂
    購商品、取得服務、代付費用而使用信卡付款，或使用信用
    卡於自動化設備上預借現金等情形，玉山銀行得以密碼、電
    話確認、收貨單上之簽名、郵寄憑證或其他得以辨識當事人
    同一性及確認持卡人意思表示之方式代之，無須簽帳單或當
    場簽名。」，故被告向原告申領信用卡使用應負有妥善保管
    用於辨識持卡人同一性之交易密碼或其他辨識方式之義務。
　㈢被告自承其是於112年9月3日看見其手機簡訊，有紅利點數即
    將到期，進而點擊該簡訊之連結網址，進入台灣之星（TSTA
    R）網頁（應屬虛假網頁），點選可兌換之商品後，被要求
    輸入信用卡與個人相關資料及支付100元，始輸入交易認證
    碼，完成線上刷卡等情，已據其提出TSTAR簡訊、台灣之星
    網頁（目前可兌換的商品）、請填寫兌換商品寄送地址及信
    用卡支付（支付NT$100）之網頁等（見本案卷第59至63頁）
    為佐，惟辯稱其當時所輸入之交易認證碼則是關於100元刷
    卡之交易認證碼，並非系爭帳款之消費「MOP21240元」及「
    MOP2840元」交易認證碼云云。然被告既能提出原告傳送至
    其手機之系爭帳款「MOP21240元」及「MOP2840元」之交易
    認證碼簡訊（見本案卷第69頁、第71頁），卻未能提出其所
    稱100元交易認證碼之簡訊，且原告亦否認有傳送該100元交
    易認證碼之簡訊至被告手機，則被告所稱其是輸入該100元
    之交易認證碼，已難認可信。且被告於上開台灣之星網頁操
    作輸入系爭信用卡之卡號、有效期間、卡片背面驗證碼等相
    關資料後，原告於同日02：34：02傳送網路交易驗證碼簡訊
    ：「請提防詐騙！勿將密碼提供他人或輸入不明網頁，您使
    用玉山卡於網站消費MOP21240元，交易認證碼為301133，請
    十分鐘內完成認證」等語，及於同日02：38：41傳送網路交
    易驗證碼簡訊：「請提防詐騙！勿將密碼提供他人或輸入不
    明網頁，您使用玉山卡於網站消費MOP2840元，交易認證碼
    為334832，請十分鐘內完成認證」等語至被告所使用之0000
    000000門號手機，可知必須於收到原告傳送至被告該手機之
    交易驗證碼，並於10分鐘內輪入該交易驗證碼，始得完成網
    路線上刷卡消費交易，而可以取得該交易驗證碼之人僅有被
    告一人，是本件顯然為被告或其授權之人已輸入原告所傳送
    之上開2則驗證碼，始得以完成系爭帳款之2筆信用卡消費交
    易。至於被告雖辯稱系爭帳款是遭到詐欺集團成員所盜刷云
    云，惟其既未能舉證以實其說，亦屬難認可採。本件既為被
    告本人或其授權之人輸入系爭信用卡所需輸入之網路交易驗
    證碼，則依上開信用卡約定條款第9條第1項約定，被告即應
    負擔系爭帳款之清償責任。
四、從而，原告依系爭信用卡約定條款，請求被告給付95,164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月18日（見本院卷第33
    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10.88％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就訴訟適用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
    訟法第436條之20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
    第436條之23準用第436條第2項，適用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
    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及第78條、第91條第3項規定，確
    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1,000元（即原告所繳納之第一審裁判
    費），命由被告負擔，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
    定利率即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虎尾簡易庭　法　官　廖國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虎尾簡易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
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廖千慧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3年度虎小字第201號
原      告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男州  
訴訟代理人  陳建海  
            孫宏譯  
            吳俊賢  
被      告  張馨方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債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95,164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10.88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95,164元為原告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被告與原告成立信用卡契約（下稱系爭信用卡契約），向原告申辦領取信用卡（卡號：0000-0000-0000-0000，下稱系爭信用卡）使用，依約被告得於特約商店記帳消費，並應就使用系爭信用卡所生之債務，負全部給付責任，且應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向原告全部清償或以循環信用方式繳付最低應繳金額，逾期清償者，除喪失期限利益外，各筆帳款應按所適用之分級循環信用利率（最高為年利率15％）計算利息。又被告於民國112年9月3日曾以系爭信用卡，於手機網路進行消費，在網路上填載系爭信用卡卡號、有效期間、卡片背面驗證碼，原告依據信用卡約定條款第9條，依被告於原告留存之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於112年9月3日02時34分25秒及02時38分41秒發送信用卡3D認證密碼進行信用卡驗證後，隨即支付購買商品，共計付新臺幣（下同）95,164元（下稱系爭帳款），嗣被告致電原告客服中心否認上開交易為其本人所為，惟被告自己曾在手機簡訊上連結網址輸入系爭信用卡資料，系爭帳款亦是被告親自於網路上刷卡消費，原告於特約商店請款時，已先行墊付，被告應負清償系爭帳款之責。另原告曾向店家所屬收單銀行以被告商品服務未獲得之理由，申請扣回系爭帳款，但收單銀行回覆原告駁回申請，原告也已將結果電話通知被告。系爭帳款是被告本人於網路上消費，不符合非本人或未授權的交易爭議款處理要件，且被告欲執行系爭帳款刷卡時，原告以簡訊發送至被告持有之手機門號，告知網路交易驗證密碼及刷卡幣別金額與警語，原告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系爭帳款自原告請求日至今均未獲清償，爰依兩造間之系爭信用卡契約關係，請求被告清償系爭帳款及其利息等語。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95,1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88％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則以：被告於112年9月2日21時58分許收到手機簡訊，得悉於臺灣之星有點數可以兌換獎品，就點選獎品兌換家樂福禮券，但網頁顯示必須要支付100元及輸入信用卡資料與個人資料，才能進行兌換，經被告輸入上開資料後不久，就發現系爭信用卡被盜刷，當時被告並未看到原告傳送的3D驗證碼簡訊，是被法院通知開庭，再查閱手機簡訊，才發現原告當時有寄送5次驗證碼簡訊給我，但被告當時並未輸入MOP（註：為澳門幣縮寫）的認證碼，只有輸入100元價錢的認證碼，應是詐欺集團騙取被告之個人資料後，至購物網站消費的，故系爭帳款應該是遭到詐欺集團之成員所盜刷，不應由被告負清償系爭帳款之責任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據其提出被告之信用卡申請書、3D驗證碼發送記錄、信用卡約定條款、信用卡消費明細對帳單、調扣文件等為憑（見本案卷第11至23頁、第37至46頁），而被告對於其有向原告申請系爭信用卡使用，及其所有門號0000000000號手機於112年9月3日2時34分及38分許，有收到原告傳送3D交易認證碼之簡訊等事實並不爭執，惟否認系爭帳款之交易行為為其所刷卡消費云云，並抗辯如上。
　㈡依雙方成立之信用卡約定條款第9條第1項(特殊交易)約定：「依交易習慣或交易特殊性質，其係以郵購、電話訂購、傳真、網際網路、行動裝置、自動販賣設備等其他類似方式訂購商品、取得服務、代付費用而使用信卡付款，或使用信用卡於自動化設備上預借現金等情形，玉山銀行得以密碼、電話確認、收貨單上之簽名、郵寄憑證或其他得以辨識當事人同一性及確認持卡人意思表示之方式代之，無須簽帳單或當場簽名。」，故被告向原告申領信用卡使用應負有妥善保管用於辨識持卡人同一性之交易密碼或其他辨識方式之義務。
　㈢被告自承其是於112年9月3日看見其手機簡訊，有紅利點數即將到期，進而點擊該簡訊之連結網址，進入台灣之星（TSTAR）網頁（應屬虛假網頁），點選可兌換之商品後，被要求輸入信用卡與個人相關資料及支付100元，始輸入交易認證碼，完成線上刷卡等情，已據其提出TSTAR簡訊、台灣之星網頁（目前可兌換的商品）、請填寫兌換商品寄送地址及信用卡支付（支付NT$100）之網頁等（見本案卷第59至63頁）為佐，惟辯稱其當時所輸入之交易認證碼則是關於100元刷卡之交易認證碼，並非系爭帳款之消費「MOP21240元」及「MOP2840元」交易認證碼云云。然被告既能提出原告傳送至其手機之系爭帳款「MOP21240元」及「MOP2840元」之交易認證碼簡訊（見本案卷第69頁、第71頁），卻未能提出其所稱100元交易認證碼之簡訊，且原告亦否認有傳送該100元交易認證碼之簡訊至被告手機，則被告所稱其是輸入該100元之交易認證碼，已難認可信。且被告於上開台灣之星網頁操作輸入系爭信用卡之卡號、有效期間、卡片背面驗證碼等相關資料後，原告於同日02：34：02傳送網路交易驗證碼簡訊：「請提防詐騙！勿將密碼提供他人或輸入不明網頁，您使用玉山卡於網站消費MOP21240元，交易認證碼為301133，請十分鐘內完成認證」等語，及於同日02：38：41傳送網路交易驗證碼簡訊：「請提防詐騙！勿將密碼提供他人或輸入不明網頁，您使用玉山卡於網站消費MOP2840元，交易認證碼為334832，請十分鐘內完成認證」等語至被告所使用之0000000000門號手機，可知必須於收到原告傳送至被告該手機之交易驗證碼，並於10分鐘內輪入該交易驗證碼，始得完成網路線上刷卡消費交易，而可以取得該交易驗證碼之人僅有被告一人，是本件顯然為被告或其授權之人已輸入原告所傳送之上開2則驗證碼，始得以完成系爭帳款之2筆信用卡消費交易。至於被告雖辯稱系爭帳款是遭到詐欺集團成員所盜刷云云，惟其既未能舉證以實其說，亦屬難認可採。本件既為被告本人或其授權之人輸入系爭信用卡所需輸入之網路交易驗證碼，則依上開信用卡約定條款第9條第1項約定，被告即應負擔系爭帳款之清償責任。
四、從而，原告依系爭信用卡約定條款，請求被告給付95,16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月18日（見本院卷第3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10.88％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係就訴訟適用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法第436條之23準用第436條第2項，適用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相當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及第78條、第91條第3項規定，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為1,000元（即原告所繳納之第一審裁判費），命由被告負擔，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即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虎尾簡易庭　法　官　廖國勝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虎尾簡易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
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
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0　　日
　　　　　　　　　　　　　　　書記官　廖千慧



